
金門縣政府決定書 106年度府訴決字第003號

訴願人　OOO

原行政處分機關　金門縣稅務局

代表人　王漢文（局長）

訴願人因有關申請房屋稅籍事件，不服原行政處分機關中華民國(下同)106年 6

月 9日金稅財字第1060004077號書函所為之駁回處分，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

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於6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

事    實

緣訴願人OOO於 106年 5月 15日檢具土地所有權狀、門牌證明書、土地建物買賣

契約書、協議書及切結書等文件向原行政處分機關申報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OOO

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籍，原行政處分機關以 106年 6月 9日金稅財

字第1060004077號書函否准訴願人之申請。訴願人不服，故而提起訴願。茲摘

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

訴願人訴願及補充理由意旨略謂：一、請求撤銷原處分。二、訴願人向OOO君購

買土地及其地上未辦登記房屋，訴願人為該房屋所有人，雙方立有協議書和

OOO君申請其父修繕房屋，前貴局104年 11月 9日金稅財字第1040010011號函

載明同址房屋稅籍資料坐落基地(基地城字段小段OO號)，為法院法官審核與訴

願人所有房屋坐落基地地號「均不相符」，渠既不承認訴願人所有土地坐落基地

地號上房屋已為其所設立房屋稅籍，則訴願人自得為其土地坐落基地地號上房

屋申請設立房屋稅籍，再者貴局房屋稅籍坐落基地城北段 OOO號重測前地號是

城字 OOO 號，已建立房屋稅籍坐落基地是城字 OOO 號不能占用重測後城北段

OOO號，兩者「均不相符」，已建立房屋稅籍註記坐落基地城字OOO號自有其土

地權狀，而今貴局106年 6月 9日金稅財字第1060004077號書函載明訴願人申

報「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OOO號」房屋經會同相關單位實勘確實坐落基地位於金

城鎮城北段 OOO號土地上，惟查該屋已建立房屋稅籍且歷年均有繳稅在案，問

題是本件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當初房屋稅籍申請人在貴局申請及貴局已建立的

房屋稅籍是重測前地號城字 OOO號而不是城字 OOO號及後來的城北段 OOO號，

貴局又如何能擅自改成是實勘後的城北段 OOO號土地上，畢竟城北段 OOO號重

測前地號是城字 OOO，何況已登記建立房屋稅籍申報人又非是重測前土地城字

OOO號及後來的城北段OOO號所有人，顯然當初稅籍申報人和貴局承辦人有「明

顯錯誤」損及訴願人權益，致訴願人申請設籍未獲同意，遂提起本訴願。三、按

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其設有典權者，

向典權人徵收之。共有房屋向共有人徵收之，由共有人推定一人繳納，其不為

推定者，由現住人或使用人代繳。」同條例第7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

建造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檢附有關文件，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稅籍有

關事項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改建、變更使用或移轉、承典時，亦同。」次按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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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條例第 2條前段規定：「不動產之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或因占有而取

得所有權者，均應申報繳納契稅。」復按最高行政法院60年判字第360號判例

略以：「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應為房屋所有人、典權人、或共有人，而納稅義務

人之變更自應有其法定之原因，非依法不得變更之。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除明

顯誤植或其他特殊情形外，已設籍房屋之納稅義務人名義，非經繳納契稅或經

主管機關核准變更名義者，不得擅自更改。」四、本件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稅籍

設立乃「明顯誤植或其他特殊情形」，查訴願人向OOO君購買土地及其地上未辦

登記房屋，訴願人為該房屋所有人，雙方立有契約書、協議書，訴願人業已辦

妥土地移轉，申請水、電、門牌號碼，訴願人實質占有該房屋。其地上未辦登記

房屋，因賣方旅居新加坡，民國 62年委託他人修繕代管，代管人民國 68年逐

登記他人名下且錯誤不知房屋坐落基地地號，貴局 104年 11月 9日金稅財字第

1040010011號函載明同址房屋稅籍資料坐落基地(基地城字段小段OOO號)，為

法院法官審核與訴願人所有房屋坐落基地地號「均不相符」，渠既不承認訴願人

所有土地坐落基地地號上房屋已為其所設立房屋稅籍，則訴願人自得為其所有

土地坐落基地地號上房屋申請設立房屋稅籍，再者，貴局房屋稅籍坐落基地城

北段 OOO號重測前地號是城字 OOO號，已建立房屋稅籍坐落基地城字 OOO號不

能占用重測後城北段OOO號，兩者「均不相符」是為「明顯誤植」，已建立房屋稅

籍註記坐落基地城字 OOO號自有其土地權狀，今對方既不承認訴願人所有土地

坐落基地地號上房屋已為其所有設立房屋稅籍，則訴願人自得為其所有土地坐

落基地地號上房屋申請設立房屋稅籍。已建立房屋稅籍申請人在貴局申請是重

測前地號城字 OOO號及在貴局建立的房屋稅籍也是城字 OOO號，貴局又如何能

擅改成是實勘後的城北段 OOO號土地上，況已建立房屋稅籍申報人又非是土地

所有人，顯然已建立房屋稅籍申報人和貴局承辦人當初有「明顯錯誤」損及訴願

人權益。五、次按我國民法就不動產物權採登記要件主義，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不動產物權之有無，全依土地或建物登記簿登載之狀態為準。再按物之所有權

具有排他性，一物之上不能同時存在二以上之完全所有權。已登記之不動產物

權，苟未塗銷登記，依土地法第四十三條規定，有絕對之效力，不能承認同一

不動產同時有另一所有權之存在，即使已登記之所有權其登記具有無效之原因

必待塗銷登記後，真正所有權人始得行使其權利。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

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

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應就其取得

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七十年度台上字第二四九六號民事

判決、七十二年度台再字第二十號民事判決、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一六九號民

事判決參照)。六、基於「物之所有權具有排他性，一物之上不能同時存在二以上

之完全所有權」和「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

人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訴願人既為土地所有權人且

實質占有該房屋，縱然貴局已建立房屋稅籍且歷年均有繳稅在案，但明顯錯誤

在籍，揭諸前已建立房屋稅籍申報人在貴局登記是重測前地號城字 OOO號而非

土地所有人城字 OOO號，且為渠舉證非訴願人土地上之房屋為法官所採信，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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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局會同相關單位實勘房屋確實坐落基地位於金城鎮城北段 OOO號土地上，惟

已建立房屋稅籍，但其在貴局申請是重測前地號城字 OOO號和貴局已建立的房

屋稅籍地號也是城字 OOO號，又如何能擅改成是實勘後的城北段 OOO號土地上，

城北段 OOO號重測前地號是城字 OOO號不是城字 OOO號，況已建立房屋稅籍申

報人又非是土地所有人，今訴願人即土地所有人於其土地上房屋自得依法繕具

「承諾書」登記房屋稅籍，原處分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並對當事人有利及不

利事項一律注意，調查原登記瑕疵，責其舉證登記坐落基地所在，若不承認是

在訴願人土地上則應撤銷登記，惟經查已建立稅籍是在訴願人土地上，則房屋

稅籍應予更正與返還訴願人不能侵占訴願人土地，和准許房屋稅籍登記，是以

請求撤銷原處分。七、訴願人申請系爭房屋「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OOO號」房屋稅

籍，經原處分機關答辯書第七點「次查系爭房屋68年房屋稅籍紀錄表登載之基

地標示城字OOO號(重測後為城北段0OOO號)，經查調金門縣地政局土地建物查

詢資料，該土地面積僅 19.76平方公尺，而系爭房屋每層樓面積均為 88.2平方

公尺，顯不相符，應是申報房屋稅籍時勿擅坐落基地地號所致，為釐清事實真

相，乃會同地政局人員於106年 6月 7日實地勘查測量，OOO號房屋確實坐落於

城北段OOO號土地上，面積為 87.33平方公尺。」顯然，原處分機關已然確認系

爭房屋坐落基地確實在訴願人所有土地地號上，惟訴願人以為恐非原處分機關

「申報房屋稅籍時誤繕坐落基地地號所致」，查原處分機關答辯書第六點(一)系

爭房屋於民國 67年 12月 21申報開始課徵房屋稅，納稅義務人為 OOO（納管人：

OOO）…(二)據系爭房屋納管人OOO之子 OOO稱，房屋納稅義務人OOO與原土地

所有權人 OOO為親兄弟；OOO與 OOO、OOO為堂兄弟關係，再查原處分機關補充

訴願答辯書第三點稱：惟查當事人揭為華僑身份，且渠等身分證字號不明，但

原處分機關一直未查說明接受申報時，「系爭房屋申報是納稅義務人 OOO親自

申報，還是自申報自始即是登載納稅義務人OOO(納管人：OOO)」，若是即可能

納管人 OOO代為申報，因為 OOO為華僑，不無可能納管人 OOO代為申報，如是

渠申報時有無依規定「代理案件請另附授權書及被授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因系

爭房屋於 62年提修繕時是土地所有人 OOO委託納管人：OOO切結在案，其土地

所有人自始亦未曾更動，納管人 OOO不可能將已受委託修繕的城北段 OOO號土

地上房屋稅申報納稅義務人 OOO，所以納管人 OOO原先申報登載之基地標示城

字OOO號(重測後為城北段 0OOO號)，不可能是基地標示城字 OOO號(重測後為

城北段OOO號)，如是也應該是要申報其受己委託的「OOO」卻誤繕「OOO」，原處

分機關既查財政部作業手冊規定「房屋稅籍」是稽徵機關課徵房屋稅之依據，作

為核勾查核之用，無涉及不動產物權登記，然事實是：系爭房屋在訴願人所有

土地上，原處分機關當初接受申報是「誤繕」還是申報人(或納管人)「誤報」，已

然「明顯誤植」理當「核勾查核」，還訴願人依規定提出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土地

所有人「承諾書」及實質占有申報房屋稅籍，懇請原處分機關依權責「核勾查核」

「核准變更名義」，是所致禱。八、按最高行政法院60年判字第360號判例略以：

「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應為房屋所有人、典權人或共有人，而納稅義務人之變更

自應有其法定之原因，非依法不得變更之。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除明顯誤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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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殊情形外，已設籍房屋之納稅義務人名義，非經繳納契稅或經主管機關

核准變更名義者，不得擅自更改。」次按「不動產物權之有無，全依土地或建物

登記簿登載之狀態為準」，再按物之所有權具有排他性，一物之上不能同時存

在二以上之完全所有權，已登記之不動產物權，苟未塗銷登記，依土地法第四

十三條規定，有絕對之效力，不能承認同一不動產同時有另一所有權之存在，

即使已登記之所有權其登記具有無效之原因，必待塗銷登記後，真正所有權人

始得行使其權利。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

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人對其土地被無權

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

(最高法院七十年度台上字第二四九六號民事判決、七十二年度台再字第二○號

民事判決、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一六九號民事判決參照)九、實則「土地所有權

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

源之事實證明之」，原處分機關 106年 6月 9日金稅財字第1060004077號書函

載明訴願人申報「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OOO號」房屋經會同相關單位實勘「確實」

坐落基地位於金城鎮城北段 OOO號土地上，惟查該屋已建立房屋稅籍且歷年均

有繳稅在案，顯然當初稅籍申報人和原處分機關承辦人有「明顯錯誤」損及訴願

人權益，致訴願人申請設籍未獲同意，原處分機關理應請占有房屋稅籍人應就

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

事實無舉證責任，或已經實勘「確實」原申報房屋稅籍坐落基地已查土地面積僅

19.76平方公尺不可能有系爭房屋每層樓面積均為 88.2平方公尺，原處分機關

亦因「誤繕」「核准變更」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上房屋申報房屋稅籍。十、訴願

人即土地所有人於其土地上未辦建物登記房屋依房屋稅籍申報規定自得繕具

「承諾書」登記房屋稅籍，原處分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並對當事人有利及不

利事項一律注意，調查原登記瑕疵，責其舉證登記坐落基地所在，渠若不承認

是在訴願人土地上則應撤銷登記，惟經查證已建立稅籍是在訴願人土地上，則

房屋稅籍應予更正與返還訴願人不能侵占訴願人土地，至若如原處分機關一方

以為「誤繕」而逕自認定原納稅人申報房屋稅籍實非妥當，是以請求原處分撤銷，

准許訴願人申報房屋稅籍登記，實感德便。十一、納稅義務人 OOO(納管人

OOO)OOO之子 OOO提供 62年3月15日受 OOO(OOO)委託「接管」土地房屋登記及

OOO(OOO)確為同一人之證明文件，惟上開文件不持用於 68年申請稅籍登記致

「明顯誤植」和其他「特殊情形」，因查同(62)年 12月 27日納管人OOO再接受同

址土地所有人OOO委託「接管該土地上房屋重建」在後，不無「申報不實」「隱匿

不報」情事，又原處分機關也一直未說明系爭房屋稅籍是「何人申報何人認章」，

申報時有無持土地使用同意書後再准其設立房屋稅籍，答辯書文僅重覆房屋稅

籍資料紀錄表納稅義務人登載為OOO(納管人OOO)應無違誤，實令人難以信服。

十二、依據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3項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人不明之

房屋，且無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其房屋稅應向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之，懇請

據以准許訴願人請求。十三、訴願人申請系爭房屋「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OOO號」

房屋稅籍，經原處分機關訴願補充答辯書：理由第三點、106年 10月 16日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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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OOO(納管人OOO)OOO之子 OOO提供 62年3月15日金門縣地政事務所「核

發」之「聲請土地登記事項委託書」OOO(OOO)委託 OOO(納管人)接管土地標示 OOO

地號等 5筆土地上房屋登記為憑。次日補正 OOO(OOO)確為同一人證明文件，惟

查看土地謄本土地所有人一直是 OOO，其於 62年 06月(或更早)取得上開土地，

同年12月再委託同一人OOO全權「代理」「重建」並向金城鎮公所申請、切結修繕

房屋，時 OOO只是「見證人」，這是62年3月OOO委託房屋後變成「見證人」，

卻在6年後即 68年納管人：OOO納稅人申報用 OOO名和附著於土地上之房屋地

號又誤，納管人：OOO既然存有 62年受 OOO名字(應非OOO名字)接管房屋委託

書及其正確地號，為何會錯誤報錯地號、人名，顯然納管人OOO知道同年12月

土地所有人OOO再委託其「代管」同址土地上房屋「重建」，受託人OOO62年12

月 27日呈報金城鎮公所申請書明載：一、民受華僑 OOO委託「代管」列城字第

OOO、OOO、OOO、OOO、OOO號五起(一棟)因年久失修樑柱破損不堪居住，茲受其委

託修理…(前附件：金門縣地政事務所印發「聲請土地登記事項委託書」OOO委託

納管人：OOO全權代理重建登記事項，證明欄(僑居地會館或社團)，有新加坡

浯江公會主席 OOO蓋章，不知 OOO提供受 OOO(OOO)委託接管土地上房屋登記是

否也是同樣格式，由僑居地證明僑民身分，不克返回僑鄉親自辦理，需要委託

納管人 OOO，訴願人以為該式樣委託書應該是金門縣地政事務所印發給僑居地

會館證明僑民身分，俾供僑民聲請委託用，不是給金門居民使用，不是如答辯

書是金門縣地政事務所「核發」，也不是土地持有證明書…)，而另紙切結書OOO

也還只是「見證人」，案經金城鎮公所 62年12月 29 日 4110 號令准照辦副知

OOO本人和「權狀五紙發還」，可見納管人：OOO再接受 OOO「代管」房地在後，

納管人：OOO不以此申報而用委託書上不見姓名的「OOO」和不是受託的地號更應

無土地使用同意書，致造成今日和承辦人明顯誤植，恐有「申報不實」「隱匿不

報」之「特殊情形」。十四、OOO(OOO)確為同一人之證明文件(來函並未註明何時

何機關發給)，是否由金門縣金城鎮戶政事務所出具原始戶籍登載，惟若同一

人，依規定受託人：OOO也需有受(OOO)的委託辦理「申報納稅人」委託書和土地

所有人OOO的使用同意書，如同其呈報金城鎮公所申請書所應附證件，更依程

序稅務人員應審核其有無填具「申報書」，填明建築用材及建積平面圖，使用土

地地段地號等，之後稅務機關尚需派員現場核對以憑作為評定現值之依據(引

述鈞府 99年度府訴決字第 015號決定書第 6頁稅務退休人員訴願)，惟迄今原

處分機關一直未說明是「何人填具申報書何人認章」，僅答辯「房屋稅籍資料紀

錄表」納稅人登載為 OOO(納管人 OOO)應無違誤，惟若如無人填具申報書無人

「認章」，無人於房屋稅籍資料紀錄表填載「認章」，無人同意土地使用同意書，

難不成容有原處分機關對於系爭房屋初期「逕行建立」虛偽不實之房屋稅籍，致

納稅人及地號錯誤，迄今才「實勘」系爭房屋確實座落訴願人所有土地上，才有

OOO(OOO)確為同一人，但為什麼不調查納稅人登載「OOO」是誤繕，應該是登載

土地所有人「OOO」才正確，因此，有作業之瑕疵在先，現又拒不依當事人之請

求調查事實辦理更正。十五、委託人長年旅居新加坡，早期金門未實施建管，房

屋不用有建使造，房屋如果不作為營業場所就不注意稅籍問題，接管人有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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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報錯地號、人名，今土地所有人要求無權占有對方提出占有權源。因查房屋納

稅義務人並非必為房屋所有人，財政部 90.01.29台財稅第 0900450294號函釋：

所有權歸屬無法證明，在該房屋稅籍記錄表及房屋繳款書亦宜加註管理人或現

住人等文字，又查(引述鈞府99年度府訴決字第015號決定書)主文：發回原行

政處分機關另為是法之處理，理由文末也有相同引述：「查訴願人請求變更納

稅義務人而系爭房屋系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且無

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業如前述，其房屋稅應向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之。」今訴

願人辦妥土地所有權狀、水、電，門牌證明、房屋清空交屋實質占有，尤其本件

乃訴願人見納稅義務人 OOO(納管人：OOO)OOO之子 OOO訴訟案中因系爭房屋不

在訴願人土地上為法院法官所採納和其「明顯誤植」而依法出具「承諾書」辦理房

屋稅籍申請應屬適法，準用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3項。況在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

要爭點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為相反之主張…以符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856 號判決意旨)，爰(納管人：OOO)之子

OOO在法院不主張即不得在此為相反主張。十六、訴願人申請系爭房屋「金門縣

金城鎮東門里OOO號」房屋稅籍，經原處分機關訴願(補充)答辯書理由第三點、

系爭房屋依財政部編訂之「房屋稅稽徵作業手冊」第 2章稅籍設立，其中第 2節

規定「逕行設籍」依法有據，顯然系爭房屋無人填具申報書無人「認章」無人於房

屋稅籍資料紀錄表填載「認章」，無人同意土地使用同意書，(按：受理訴願機

關否準訴願人閱卷申請閱覽、抄錄、影印、攝影該案「有關卷證」，致無法證實，

委實不合理)，竟是原處分機關對於系爭房屋「逕行建立」設籍和核定房屋稅籍，

課徵房屋稅，再答辯所謂「依法有據」，但其同章節更載明「俟將來確實查明房

屋實際所有人後，再辦理更正」，原處分機關謂卷查系爭房屋62年即已存在，

於68年才逕行設籍課稅，惟未經調查人員、審核人員「確實審查」，否則系爭房

屋逕行設籍時土地所有人OOO已於本縣金城鎮公所申請「重建修繕」系爭房屋在

案，應不致誤植，原處分機關有「明顯誤植」之「特殊情形」，應依同章節「再辦

理更正」，准許訴願人依法填具承諾書辦理房屋稅籍申請或更正稅籍所有人。十

七、答辯書理由第四點、系爭房屋及其坐落之土地，納稅義務人OOO及土地所有

權人OOO，「同時」委託 OOO為房屋及土地之納管人，應相當了解房屋及土地「分

屬不同人」，且房屋稅之繳納已歷經三十幾年，其間並無任何異議，然查系爭

土地登記所有人一直是 OOO從未變更，系爭房屋更是 OOO委託(非納管)OOO 重

建修繕，OOO即是房屋所有人已無疑慮，畢竟如果「同時」委託，何以OOO(OOO)

卻只是「見證人」身分。再說房屋稅之繳納已歷經三十幾年其間並無任何異議，

乃因委託人長年旅居新加坡，今因土地房屋買賣才發現稅籍問題，至若原處分

機關無「明顯誤植」，何以系爭房屋坐落土地地號「逕行建立」錯誤，房屋稅籍資

料紀錄表登載城字OOO號為法官採信非訴願人土地城字OOO號，後經實勘才「確

實」坐落訴願人土地地號上，殊不知「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上之各種房屋，…

為課徵對象。」又原處分機關無「明顯誤植」何以納稅人「逕行建立」錯誤登載

「OOO」不是委託人「OOO」，經質疑再辯說「OOO」「OOO」同一人，顯然原處分機關

「逕行設籍」之前沒有調查查證原始資料，畢竟縱使是68年才「逕行設籍」，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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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土地所有人一直是OOO，委託重建修繕系爭房屋人也是OOO，而「逕行設籍」

納稅義務人卻是與土地、房屋皆無關係的第三者「OOO」，原處分機關僅憑空杜撰

房屋及土地「分屬不同人」，致造成困擾。十八、答辯書理由第六點、原處分機關

欲訴願人提出移轉文件及申報繳納契稅程序才能變更納稅義務人，誠不知稅籍

名字不同是無法移轉辦理，而究其因乃原處分機關初期「逕行建立」錯誤稅籍在

先，納稅人名義與事實不合，致訴願人無法辦理移轉文件及申報繳納契稅，如

今原處分機關既然「承認」「逕行設籍」，又經「確實」查明：系爭房屋坐落土地

所有人 OOO土地上，再有土地所有人 OOO委託 OOO向金城鎮公所提出「重建修

繕」系爭房屋申請書、切結書，已然證明系爭房屋為土地所有人OOO所有，原處

分機關當初「逕行建立」設籍未經調查審核，未依「設籍時事實狀態、法律規定審

查」致有違誤，著應辦理更正納稅義務人OOO為 OOO(繼承人OOO)，如此訴願人

方能提出移轉文件及申報繳納契稅程序，才能變更納稅義務人。十九、房屋納稅

義務人並非必為房屋所有人，財政部 90.01.29台財稅第 0900450294號函釋：

所有權歸屬無法證明，在該房產權未確定前，暫由管理人或現住人繳納房屋稅

房屋稅籍記錄表及房屋繳款書亦宜加註管理人或現住人等文字，訴願人請求變

更納稅義務人，乃係爭房屋係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

且無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其房屋稅應向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之，又訴願人一

再陳述辦妥土地所有權狀、水、電，門牌證明、房屋清空交屋實質占有，更強調

本件乃訴願人見納稅義務人 OOO(納管人：OOO)OOO之子 OOO訴訟案中因系爭房

屋不在訴願人土地上為法院法官所採納和原處分機關「明顯誤植」，而依法出具

「承諾書」辦理房屋稅籍申請應屬適法，如今再證諸原處分機關「逕行設籍」之錯

失，系爭「房屋稅籍資料紀錄表」沒有人「認章」，申報人也沒有人「認章」，原

處分機關也未經「調查、審核」即「逕行設籍」致有違誤，理應依同手冊章節規定

「再辦理更正」及同手冊 4章 1節「稅籍釐正」規定「與稅籍名義不符案件，當事

人得申請納稅義務人名意變更」准予訴願人所請，爰「依法有據」，或準用房屋

稅條例第4條第3項再撤銷原「逕行設籍」之違誤讓房屋實質占有人申請設籍，

是以懇請原處分撤銷，准許訴願人房屋稅籍申請或變更，實感德便云云。

原行政處分機關答辯及補充答辯意旨略謂：一、按房屋稅條例第3條規定：「房

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

徵對象」、同條例第4條第4項規定：「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人不

明之房屋，其房屋稅向使用執照載起造人徵收之；無使用執照者，向建造執照

所載起造人徵收之；無建造執照者，向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之。」二、次按財政

部編訂之房屋稅稽徵作業手冊第 2章第1節申報設籍規定及房屋稅條例第 4條

規定可知，被上訴人審查申報設籍資料，僅為形式審查，並無確認私權之效力

分別有財政部 73 年 10月 11日台財稅第 61141 號函示及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

判字第426號判決意旨在案。三、稅捐稽徵機關受理申請人稅籍之申請而予以准

許之行政處分，其性質上應屬一種確認納稅義務人、房屋結構 、位置、面積之確

認處分，俾以為課稅之依據。非供作為認定房屋所有權之憑證。又依前揭房屋稅

條第3條規定，房屋稅乃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對

第 7 頁，共 12 頁



於坐落地面層之建物課徵房屋稅，除有數人區分一建築物之情形外，於物理現

象上斷無可能於同一位置同時存在 2以上之數個得為課徵房屋稅對象之建物存

在，故稅捐稽徵機關自不得於同一位置准許 2以上之數個房屋稅籍，否則不僅

有違物理現象，亦將發生溢徵稅額之違誤。四、契稅條例第 2條規定，不動產之

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者，均應申報繳納契稅。又

最高行政法院60年判字第360號判例略以：「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應為房屋所

有人、典權人、或共有人，而納稅義務人之變更自應有其法定之原因，非依法不

得變更之。」是以，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除了明顯誤植或其他特殊情形外，已

設籍房屋之納稅義務人名義非依繳納契稅或主管核准變更名義者，不得擅自更

改。五、本件訴願理由略謂：(一)本件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稅籍設立乃「明顯誤

植或其他特殊情形」…。(二)基於「物之所有權具有排他性，一物之上不能同時

存在二以上之完全所有權」和「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

責任，占有人應就其取得占有系有正常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是以請求撤銷原

處分。六、卷查本案相關事證如下：(一)系爭房屋於民國67年 12月 21申報開始

課徵房屋稅，納稅義務人為 OOO（納管人：OOO），為 2層樓房屋，1層及 2層

面積各為 88.2 平方公尺（總面積 176.4平方公尺），此有68年房屋稅籍資料

紀錄表影本卷可稽，且從 68至 104年均有繳納房屋稅在案。(二)據系爭房屋納

管人 OOO之子 OOO稱，房屋納稅義務人 OOO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OOO為親兄弟；

OOO與 OOO、OOO為堂兄弟關係。(三)系爭房屋原由納管人OOO先生出租給 OOO先

生使用，本局於 106年 6月 7日實地查訪 OOO先生稱，民國 81承租該建物作為

金紙加工用，並向台電申請送電，民國103年 12月31日終止租約。七、次查系

爭房屋68年房屋稅籍紀錄表登載之基地標示城字 OOO號（重測後為城北段 OOO

地號），經查調金門縣地政局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該土地面積僅 19.76平方公

尺，而系爭房屋每層樓面積均為 88.2平方公尺，顯不相符，應是申報房屋稅籍

時誤繕坐落基地地號所致，為釐清事實真相，乃會同地政局人員於 106年 6月

7 日實地勘查測量，OOO 號房屋確實坐落於城北段 OOO 地號土地上，面積為

87.33平方公尺。八、另OOO君取得城北段OOO地號土地後，向台電及自來水廠

繳納所積欠的費用後，即可辦理變更戶名，再持水電費單據向金城戶政事務所

申請門牌證明，作為實質佔有系爭房屋之佐證，再檢附與 OOO君簽訂土地建物

買賣契約書、切結書及協議書等相關資料，於 106年 5月 15日向本局申請設立

系爭房屋稅籍，惟本局登載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為 OOO，核與現況不符，且系

爭房屋亦未辦理房屋移轉契稅申報，遂於106年 6月 9日否准其設立房屋稅籍。

九、按財政部編訂之房屋稅稽徵作業手冊第 2章第1節申報設籍規定，及房屋稅

條例第4條規定可知，對於審查申報設籍資料，僅為形式審查，並無確認私權

之效力。查房屋稅籍是稽徵機關課徵房屋稅之依據，作為核稅勾稽查核之用，

無涉及不動產物權登記，房屋稅籍設立登記並非旨在確認所有權歸屬，本案事

涉私權爭議，非稅捐機關所能審認裁斷，請求撤銷本局 106年 6月 9日金稅財

字第1060004077號書函處分，應予駁回。十、查系爭房屋「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

OOO號」，經本局函請金門縣金城戶政事務所查證門牌疑義案，經106年 8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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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城戶字第1060001503號函覆結果，查該門牌應為該所成立前由金城鎮公所初

編之門牌，何時編訂、期間有無改編，並無相關資料提供，並函檢附由金城鎮

公所移交該戶政所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門編釘名冊(計 2頁)，依其資料載示為

房屋所有人或代管人為 OOO君，與原答辯狀第六點(三)卷查本案事證敍明理由

相符合。十一、另函請金城鎮公所提供門牌資料，該所於106年 9月 1日汁字第

1060011130號函覆，查無相關檔存資料可供參照。十二、為查明系爭房屋納稅義

務人OOO君及其弟 OOO君該等有無向國稅機關申報繼承等相關事證，惟查當事

人皆為華僑身份，且渠等身分證字號不明，致無法查證是否有無申報遺產繼承

等相關資料，本案已向系爭房屋相關關係人查證屬實，訴願人所提之訴願無理

由。十三、按房屋稅條例第3條規定：「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

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及第 8條規定：「房屋遇有

焚燬、坍塌、拆除至不堪居住程度者，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查

實後，在未重建完成期內，停止課稅。」明訂房屋稅之課徵對象為房屋，除房屋

有拆除等滅失之情形外，同一房屋不應有二個以上之稅籍登記，以免重複課稅

是以，如房屋已設有稅籍登記者，即不得再受理新設稅籍登記之申請。十四、訴

願人訴願補充理由略以(一)原處分機關一直未查明接受申報時，「系爭房屋申

報時是納稅義務人 OOO親自申報，還是自申報自始即是登載納稅義務人 OOO(納

管人：OOO)…」(二)系爭房屋在訴願人所有土地上，原處分機關當初接受申報

時是「誤繕」還是申報人(或納管人)「誤報」，已然「明顯誤植」理當「核勾查核」

…(三)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佔有人應就取得

佔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十五、經查本案查證如下：(一)查系爭房屋

「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 OOO 號」，自 68 年起課徵房屋稅(房屋稅籍編號

W01010396000)，房屋納稅義務人登載為 OOO(納管人 OOO)，歷年均繳納房屋稅

在案，其間並無任何異議；106年 10月 16日 OOO之子 OOO提供 62年3月 15日

金門縣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聲請土地登記事項委託書」OOO(OOO)委託 OOO (納管

人)接管土地標示 OOO 地號等 5筆土地上之房屋登記為憑(附件 1)。次日補正

OOO(OOO)確為同一人證明文件(附件 2)，其中土地標示 OOO 地號即為系爭房屋

之土地城北段 OOO地號，又查該房屋未辦理房屋移轉契稅申報紀錄。是以，房

屋納稅義務人登載為 OOO (納管人OOO)應無違誤。(二)至於房屋坐落基地記載

為城北段 OOO地號(重測前為城字 OOO地號)，與實際坐落地號不符乙節，本局

業已通知地政單位至現場勘查，系爭房屋確實坐落在城北段 OOO地號。又訴願

人 OOO系爭其前手 OOO如何取得 OOO號房屋所有權乙事，訴願人 OOO迄今未提

出任何說明及相關文件。倘若 OOO主張其母或父為原始起造人者，應提出相關

事證及原納稅義務人 OOO繼承人不爭執證明(若有爭執應自行解決)，經核實無

誤者，依法辦理更正。如OOO係自OOO繼承人處移轉取得者，應提出移轉文件及

申報繳納契稅等程序。絕非重新申請稅籍編號，影響課稅秩序，造成重複課稅。

且房屋稅籍資料(門牌號碼)主要以戶政機關新編門牌資料為據。而房屋坐落基

地地號則屬地價稅課稅資料，非房屋稅課徵對象之主要判斷依據。是以，依前

揭房屋稅條例第 3條規定，原處分機關不在同一門牌坐落重複設立新稅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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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准訴願人 OOO之申請，應屬有據。(三)有關土地所有權人主張對其土地被無

權占有之事實應由佔有人就取得佔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乙節，原處分

機關審查房屋申報設籍資料，僅為形式審查，並無涉及不動產物權登記及確認

所有權歸屬，事涉私權爭議，非稅捐機關所能審認裁斷。十六、卷查本案系爭房

屋「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OOO號」，於民國62年即已存在。於68年才設籍課稅

乙節，依財政部編訂之房屋稅稽徵作業手冊第二章稅籍設立，其中第 2節逕行

設籍第6點規定房屋建造完成後，未依房屋稅條例第 7條規定，申報設立房屋

稅籍者，應逕行設籍核定房屋現值，課徵房屋稅，依法有據。並無訴願人理由

等「申報不實」「隱匿不報」之「特殊情形」。十七、系爭房屋及其坐落之土地，納

稅義務人 OOO及土地所有權人 OOO，同時委託 OOO 為房屋及土地之納管人，應

相當了解當時房屋及土地分屬不同人，且房屋稅之繳納已歷經三十幾年，其間

並無任何異議，絕非訴願人所稱「明顯誤植」之情形。十八、訴願人係於104年

10月 16日向 OOO協議價購系爭土地建物，再分別向台電金門區營業處及金門

縣自來水廠繳清欠稅費後辦理過戶，憑繳交之水電費單據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門

牌證明，出具「承諾書」向本局申請設立房屋稅，惟當時系爭房屋金城鎮東門里

OOO號」 (房屋稅籍編號OOO)已設籍在案，為避免影響課稅秩序，同一房屋不

應有二個以上之稅籍登記，以免重複課稅，致未受理其申報房屋稅籍，應無違

誤。十九、按財政部編訂之房屋稅稽徵作業手冊第四章第二節稅籍管理第陸點、

第八款規定，房屋稅之釐正，非經依據申報、通報、調查及行政救濟確定之資料，

簽報核准後，不得任意刪改或更正。是以，納稅義務人之變更應自有法定原因，

非依法不得變更之。非有關訴願人理由略以，準用房稅條例第4條3項規定申報

設立房屋稅籍。訴願人OOO君應提出移轉文件及申報繳納契稅等程序，才能變

更納稅義務人。二十、系爭房屋金城鎮東門里OOO號」 (房屋稅籍編號OOO)已設

籍在案，理由補充說明已於訴願人歷次提出補充答辯檢卷答辯在案，系爭房屋

在設籍當時，房屋納稅義務人及土地所有權人本分屬 OOO及 OOO，並非訴願人

所稱「明顯誤植」因此就無財政部所編訂之「房屋稅稽徵作業手冊」第4章第1節

「稅籍釐正」規定之適用。二十一、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OOO於 68年設立房屋

稅籍在先，訴願人係於 104年 10月 16日向 OOO協議價購系爭土地建物在後，

再分別向台電金門區營業處及金門縣自來水廠繳清欠稅費後辦理過戶，憑繳交

之水電費單據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門牌證明，出具「承諾書」向本局申請設立房屋

稅，惟當時，為避免影響課稅秩序，同一房屋不應有二個以上之稅籍登記，以

免重複課稅，致未受理其申報房屋稅籍，應無違誤。又按財政部編訂之房屋稅

稽徵作業手冊第四章第二節稅籍管理第陸點、第八款規定，房屋稅之釐正，非

經依據申報、通報、調查及行政救濟確定之資料，簽報核准後，不得任意刪改或

更正。是以，納稅義務人之變更應自有法定原因，非依法不得變更之。非有關訴

願人理由略以，準用房稅條例第4條3項規定申報設立房屋稅籍。訴願人OOO君

應提出移轉文件及申報繳納契稅等程序，才能變更納稅義務人。二十二、綜上所

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58條第3項規定檢附原卷乙宗，敬請察

核予以駁回，以維法紀，實感德禱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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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按「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其設有典權者，向典權人徵收之。共有房屋

向共有人徵收之，由共有人推定一人繳納，其不為推定者，由現住人或使用人

代繳。(第 1項)前項代繳之房屋稅，在其應負擔部分以外之稅款，對於其他共

有人有求償權。(第 2項)第一項所有權人或典權人住址不明，或非居住房屋所

在地者，應由管理人或現住人繳納之。如屬出租，應由承租人負責代繳，抵扣

房租。(第3項)」「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當地主管

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現值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改建、變更使用或移轉承典時亦

同。」民國67年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7條分別定有明文，合先述明。

二、查系爭房屋稅籍資料紀錄表登載之基地標示為城字 OOO號（重測後為城北

段OOO地號），經原處分機關查調金門縣地政局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該土地面

積僅 19.76平方公尺，而系爭房屋每層樓面積均為 88.2平方公尺，顯不相符，

疑為房屋稅籍登載時誤繕坐落基地地號所致，為釐清事實真相，經原處分機關

會同金門縣地政局人員於106年 6月 7日實地勘查測量，OOO號房屋確實坐落於

城北段 OOO地號土地上，面積為 87.33平方公尺，系爭房屋稅籍資料紀錄表登

載之基地標示為城字 OOO號（重測後為城北段 OOO地號），為登載房屋稅籍時

誤繕坐落基地地號所致併予敘明。

三、卷查系爭房屋為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 2層樓房屋，1層及 2層面積

各為 88.2 平方公尺（總面積 176.4平方公尺），於民國 67年 12月 21 日經原

處分機關核定設立房屋稅籍，稅籍編號為OOO號，並於68年開始課徵房屋稅，

納稅義務人為案外人OOO，納稅管理人為案外人OOO，此有系爭房屋稅籍資料紀

錄表影本在卷可稽，且從 68 至 104 年均有繳納房屋稅在案。惟本案經本府以

106年 11月 10日府行訴字第 1060090583號函函請原處分機關提供系爭房屋申

報或設籍課稅之相關資料，原處分機關於 106 年 11 月 24 日金稅財字第

1060301595號函函復，內容略以：「…僅依現有之房屋稅籍記錄表、房屋平面圖

及房屋現值稅額核計表等相關文件以為佐證，尚無法推定本訴願案系爭建物

『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OOO號房屋』，斯時係依房屋稅條例第7條規定申報或由

本局逕行核定房屋現值課徵房屋稅…」，另依金門縣金城鎮公所檢送有關案外

人OOO於 62年12月 27日委託申請修繕房屋相關資料，係由案外人 OOO委託案

外人 OOO申請修繕城字 OOO號等 5筆地號土地上之房屋，則系爭房屋稅籍資料

紀錄表所載納稅義務人 OOO是否為系爭房屋之實際房屋所有人、現住人或管理

人，尚有疑義。依卷附資料，並未見原處分機關加以調查審認，系爭房屋之實

際房屋所有人、現住人或管理人為何人，仍有待原處分機關查明。是以本件尚有

事實不明之情事，原處分機關未加詳盡調查，其駁回處分殊顯率斷，爰將原處

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以資妥適。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 條規定，決定如主文。

金門縣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吳成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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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陳朝金

委員　陳素鶯

委員  楊士擎
委員  翁正義
委員  楊延壽
委員　柯偉宏

委員  顏水坤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2 月 22 日

縣　長　　陳　福 海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北

市士林區文林路 725 號）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2 月 26 日

第 12 頁，共 12 頁


